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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晨光电机股份有限公司

2022 年度至 2023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

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

（除特别注明外，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）

舟山晨光电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自主梳理发现以下前期会计差

错。本公司已对这些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，并对公司 2022年度至 2023年度财

务报表附注进行了追溯披露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

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

息披露规则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财

务信息更正》及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模板》的相关

规定，现将 2022年度至 2023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有关情况说

明如下：

一、 更正概述

深圳市腾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腾泰投资”）系实际控制人吴永宽、沈

燕儿之女吴卓容于 2017年设立的企业，因前期关联交易，2022年初本公司对腾泰

投资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6,244,731.94元，腾泰投资于 2022年 2月、3月分别通过票

据背书、银行转账与公司结清。故本公司应在 2022年度至 2023年度财务报表附注

中披露收回期初关联往来余额的情况。

二、 更正事项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

(一) 公司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

挂牌公司因自主梳理，发现已公开披露的 2022年度至 2023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存在

差错，产生差错的原因为：因前期关联交易，2022年初本公司对腾泰投资的应收账

款余额为 6,244,731.94元，腾泰投资于 2022年 2 月、3月分别通过票据背书、银行

转账与公司结清；公司相关人员对关联交易余额披露的理解不足，未在 2022年度至

2023年度财务报表附注披露收回期初关联往来余额的情况。综上，公司董事会决定

予以更正。

(二) 更正事项影响

本公司不存在因更正 2022年度至 2023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导致进层时不符合创新层

进层条件的风险。












	信会师报字[2025]第ZA14625号_页面_1
	信会师报字[2025]第ZA14625号_页面_2
	信会师报字[2025]第ZA14625号_页面_3
	信会师报字[2025]第ZA14625号_页面_4
	信会师报字[2025]第ZA14625号_页面_5
	信会师报字
	一、更正概述
	二、更正事项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
	(一)公司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
	(二)更正事项影响
	(三)更正事项对挂牌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务指标





